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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4月26日

（2023）浙0213民初1220号
周斌：原告宁波尚林禾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与季海冬、宁波凌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程芬芳股东出
资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原告宁波尚林禾甫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1、季海冬向原告缴纳出资款
1400万元并支付利息（2022年6月15日起按LPR年利
率3.7%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宁波凌慕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周斌向原告缴纳出资款6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
2022年6月15日起按LPR年利率3.7%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3、程芬芳对宁波凌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出资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由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本院定于2023年6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2506号

速明：原告朱惠乔与被告速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
文书及法律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欠
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30000元为
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为标准，自2021年10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
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22年12月30日为人民币
5331.6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合计人民币
35331.65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6月13日8时40分在本院第十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914号之一

年夫武（身份证号：3403211990****4350）：原
告孙传刚与被告年夫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经审理完毕。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有关裁判文书。判决如下：被告
年夫武偿还原告孙传刚借款300000元，并支付自
2022年12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计付。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5800元，财产保全费
2020元，由被告年夫武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017号
李强：原告孙亚涛与被告李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
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强支
付原告孙亚涛维修费11635元。以上款项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元，由被告李强负担。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破10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

申请，于2023年3月28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慈溪市梦益标
准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
所作为管理人。慈溪市梦益标准件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269号
环球航运广场29层；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联系人：胡益，
13065616567），债权申报期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2023
年5月20日止。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逾期申报将依法处置。慈溪市梦益标准件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破产清算期间，有关慈溪市梦益标准件有
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
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
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
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
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
冻结或处置。慈溪市梦益标准件有限公司应在公告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
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并提交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以及相关印章。慈溪
市梦益标准件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3年5
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机关第十审判庭召开（地址：浙江
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慈溪市人民法院B楼
三楼）。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3797号
慈溪市彩起来餐饮店、石佳望：本院受理原告李美

佳诉被告慈溪市彩起来餐饮店、石佳望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简转普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3年6月12日9时在本院范市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3078号

深圳市永利华五金塑胶有限公司、黄晓鹏：本院
受理原告戎渊杰诉被告深圳市永利华五金塑胶有限
公司、黄晓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跟踪
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7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087号
卢文虎：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蓝图纸制品厂诉

被告卢文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108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卢文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蓝图纸制品厂货款21040元，
并支付自2023年1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
2104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58元，由被告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交
予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886号
胡银林：本院受理许登科与胡银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98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227号
宁苏成：本院受理齐芳侠与宁苏成健康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02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312号
陈银凤：本院受理孙有侠与陈银凤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03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2327号
唐宁：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臻养堂贸易有限公司

与被告唐宁仓储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你退还现
有库存商品，如无法退还则赔偿损失650390.72元，
返还多付的45314.2元、支付合同约定的罚款21700
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
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莲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03民初1337号
济宁鑫亿鑫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娟娟与

被告济宁鑫亿鑫贸易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
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小额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6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684号
林童：本院受理原告郑州绿茵药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林童、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疫情防
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19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819号
洪冰：本院受理原告于庆秋与被告蔡建康、洪冰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1819号案件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诚信诉讼告知
书等。原告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刻归还
人民币本金20万元整及利息；二、本案律师费、诉讼
费、保全费、交通费、差旅费、鉴定费等费用均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现定于2023年6月12日上午9时在温州市瓯海
区人民法院梧田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950号
方睿：本院受理原告林帆莉与被告方睿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1950号案件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诚信诉讼告知书等。原告诉
讼请求：一、被告支付原告欠款140000元；二、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现定于2023年6月13日上午9时在温州市
瓯海区人民法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民终75号
钱玲英：上诉人熊张驰、熊世荐、魏秋萍因与被上

诉人钱玲英、张晓丽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3）浙04民终75号，该案已审理终结。因本院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法律文书，故现依《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4民终75号民事判决书、履行法律义务告知
书、司法公正在线告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1069号

曾凌：本院受理原告汪玉健与被告曾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402民初106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2459号
赵新洪（公民身份号码330724196912162014）：

本院受理的原告周炳良与被告赵新洪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要
求1、被告支付原告装修的劳务报酬人民币70915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14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10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359号
曹 叶 锋 （ 330424197907134017 ） 、

吴 超 伟 （ 330424198807311412 ） 、何 鸣
（ 330481198302144812 ） ：本院对原告海宁
力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曹叶锋、吴超
伟、何鸣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3）浙 0481 民初 359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曹叶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海宁力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代偿款130444.81元，并支付代偿资金占用费

（从2022年2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
LPR利率的2倍予以计算）及支付律师代理费6000
元。二、被告何鸣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28元，诉
前财产保全申请费1220元，合计4248元，由被告曹
叶锋、何鸣共同负担。公告费560元（已由原告先行
支付），由被告曹叶锋、何鸣共同负担，判决生效后由
二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461号
浙江富安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吉工

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富安投资有限公司、阮文波、
钟加华、易自强、王祥

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表、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浙江富安
投资有限公司立即缴纳其认缴未缴浙江吉工机械有限
公司出资1400万元；2、被告阮文波立即缴纳其认缴未
缴浙江吉工机械有限公司出资800万元；3、被告钟加华
立即缴纳其认缴未缴浙江吉工机械有限公司出资400
万元；4、被告易自强立即缴纳其认缴未缴浙江吉工机
械有限公司出资1200万元；5、五被告对3800万元未实
缴出资承担连带责任；6、五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
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6月
21日14时3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06号
陶骏：本院受理原告朱樟良诉陶骏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106号民事
判决书，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
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2027号
陆军：本院受理原告朱玉宇与被告陆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因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681民
初202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费缴纳通知书。判决书确
定：被告陆军应支付原告朱玉宇货款55000元，并支付
该款自2010年2月11日起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
利率14.6%计算的利息，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
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预交），合计
1950元，由被告陆军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
案件受理费1300元，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
账号：6228580699915215394，开户行：浙江绍兴恒信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民初1236号
俞斌：本院受理原告郦利军与被告俞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其他方法与你取得联系，本院的诉讼文书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原告递交的材料证据、开庭传
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被告俞斌归还原告郦
利军借款本金35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22年11月3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上述诉讼
文书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在
2023年6月27日14时3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游埠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由审判员施江飞独任审判。逾期不
参加开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87号
施建冲、施敏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衢州跃通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803民初18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们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衢州跃通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货款134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22年12
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LPR计算）。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由你们承担诉讼费2980元和公
告费56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547号
许超艺：本院受理（2023）浙

1004民初1547号原告应俊杰与你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3年6月18日）。原告起诉要求：
1、判令被告偿还给原告借款人民币
88660元，并支付从2020年7月19日
起按月利息1％的标准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及律师代理费

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19
日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946号
余东平：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1946号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你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7月6日）。原告起诉要求：1、
判令你偿付全部本金41236.59元、利息15910.85
元，合计人民币金额57147.44元及自2023年3月31
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利息；
2、判令你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其他一切实现本诉债权
的相关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7日15时10分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666号

王春生：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春生、陈建国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王春生
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27206.85元（其中本金
20509.57元、截至2023年1月1日利息6697.28元）
及自2023年1月2日至实际偿还日止按合同约定利
率最高月利率不超过2%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你
对王春生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顾
晨露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7月7日15时0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939号
陈信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分行与被告陈信来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35445.56元、截至2023年3月
30日的利息12218.13元，并支付自2023年3月31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并
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其他一切实现本诉债权的相关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顾晨露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7
月7日15时1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936号
王玉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分行与被告王玉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47781元、截至2023年3月30
日的利息17044.94元，并支付自2023年3月31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等其他一切实现本诉债权的相关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由审判员顾晨露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7月7日
15时1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4民初1307号
张炉（浙江省临海市白水洋镇黄沙小区和尚往11

号）：本院受理原告周媚媚与被告张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
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
币叁万陆千玖佰元（￥36900）及利息陆千叁佰肆拾玖
元（￥6349）（之后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王泽独任审理，于2023年6月19日
15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以（2022）浙 0282 破申 53 号民事裁定
书依法裁定受理慈溪市平帆仪表配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
请，并指定浙江天册（宁波）律师事务所为该案破产管理人。

该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和相关印章均已遗失。现管
理人声明遗失并作废慈溪市平帆仪表配件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282567047897M、工 商 注 册 号 ：
330282000166725）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司的印章（包括但
不限于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等）。

特此声明。
慈溪市平帆仪表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4月26日

遗失作废声明

经查，杭州市拱墅区胭脂新村3幢2单元103室南侧天

井内擅自搭建的面积为 20.2 平方米的构筑物涉嫌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该构筑物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的有关规定，

系违法建筑，且根据目前调查情况，无法确定该违法建筑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依法处理该违章建筑，根据《浙江

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现发布如下公告：

请该建筑物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本公告届满之日

内，携带有效证件材料到杭州市拱墅区天水街道办事处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百井坊巷 81 号三楼）接受依法处

理。如公告期限届满后仍无法确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的，

本单位将对该建筑物依法予以拆除或者没收。

特此公告。公告期限：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满 30 天

届满。

联系电话：0571-88250685

杭州市拱墅区天水街道办事处
2023年4月26日

关于确定违法建筑建设单位或个人的公告

浙江数艺十方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2022)杭仲02字第692号申请人茅玲波与

被申请人浙江数艺十方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

（格式）、授权委托书（格式）、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格式）、仲
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本委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以本委官网公布为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下午 2 点 30 分在本委萧山分会第一仲裁
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837号萧山区
社 会 矛 盾 纠 纷 调 处 化 解 中 心 5 楼 第 一 仲 裁 庭 ，邮 编
311202，电话0571－88382697）。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3年4月26日

仲裁公告


